參加111年加工食品廠商國際認(驗)證輔導案切結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以下簡稱本公司)申請貴會辦理之「111年加工食品廠商國際認(驗)證輔導」分攤款，所檢附內容一切屬實，如審查通過獲取分攤款，日後經發現有重複申領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或其他政府單位分攤款者、喪失清真認證資格者或違反食品安全之案件，或虛報、浮報等情事，本公司同意歸還已領取之全數分攤款項，並負一切法律責任。特此切結為憑。
            此致

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
公司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統一編號：

負責人或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公司地址：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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